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刑事诉讼管辖和刑事诉讼
程序的规定，认识刑事诉讼证据和刑事强制措
施。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和基本任务。 

 教学重点：1、管辖； 2、基本原则和制度； 3、
刑事诉讼程序。 

 教学难点： 1、证据；2、一审程序。 
 教学课时：2学时 
 教学方法手段：课堂讲授与案例讨论相结合 
 教学内容： 



一、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和作用 

刑事诉讼，是国家专门机关行使刑罚权的
活动。 

刑事诉讼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1．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
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
不受刑事追究。 

 2．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
为作斗争。 

 3．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
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
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刑
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 



 1．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
法行使的原则。 

 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的原则。 

 3．依靠群众的原则。 

 4．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5．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
则。 



 6．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7．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
督的原则。 

 8．各民族公民都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
进行诉讼的原则。 

 9．两审终审制度。 

 10．审判公开原则。 



 1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
则。 

 12．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
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 

 13．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 

 14．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的原则。 

 15、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的原则。 



 16．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
讼法的原则。 

 17．刑事司法协助制度。 



1、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      ) 

保证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 

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
利 

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A 

B 

C 

D 

提交 

多选题 3分 



（一）概念和意义 

（二）立案管辖 

立案管辖，又称部门管辖或职能管辖，是
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之间，
在受理刑事案件范围上的分工。 

 1、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2．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3．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 



下列哪些案件必须指定辩护人？ 

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经济困难，没有聘请辩护人的 

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 

A 

B 

C 

D 

提交 

多选题 1分 

此题未设答案 



（三）审判管辖 

 1．级别管辖。 

 2．地区管辖。 

 3．专门管辖。 



（一）概念和意义 

（二）种类和理由 
回避可分为自行回避、当事人申请回避、公安司法
机关指令回避三种。 

回避的理由 

（三）适用回避的人员和有权申请的主体 



（一）概念和意义 

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 

证据的特征： 

客观性 

关联性 

合法性 



（二）证据的法定种类 
 1．物证。 

2．书证。 

3．证人证言。 

4．被害人陈述。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6．鉴定结论。 

7．勘验、检查笔录。 

8．视听资料。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实物证据与言辞证据 

 

证据的效力 



 1．证明对象。 

 2．举证责任。 

 3．证明标准。 

 4．证明过程。 



（一）拘传 

（二）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三）构留 

（四）逮捕 



（一）概念和意义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 



一、立案 

 1．对立案材料的接受。 

 2．对立案材料的审查与处理。 

 3．在立案阶段，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公安机关
不予立案的行为进行监督。 

 4．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
接起诉。 



侦查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公诉
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
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一）侦查行为 

（二）侦查终结 

（三）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 



提起公诉指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法
院提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请求的诉讼
活动。 



一、第一审程序 

第一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进行首次
审判所遵循的程序，是审判的法定必经程序。
第一审程序有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之分。 



合议庭 

独任庭 

 

审判委员会 



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指人民法院对公
诉案件进行初次审判所应遵循的程序。具
体包括下列步骤： 

 1．庭前审查。 

 2．开庭前的准备。 

 3．法庭审判。 

 4．延期审理。 



自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指人民法院审
判自诉案件普遍适用的程序。 

 1．自诉案件的范围。 

 2．对自诉案件的审查。 

 3．自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 



简易程序是基层人民法院对某些简单轻微
的刑事案件依法适用较普通审判程序简易
的一种刑事审判程序。 

简易程序的范围。 



第二审程序指根据上诉或抗诉，上级人民
法院对下一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未生效判
决或裁定重新进行审判的程序。 



（二）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杭诉案件
的审理 

 1．全面审理原则 

 2．审判程序 

 3．第二审审理后的处理 

 4．上诉不加刑原则 



 最高人民法律享有死刑核准权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检察院 

各级法院院长 

当事人 

 

（二）重新审判 

依据案件原判的程序进行审判 



 执行指人民法院、监狱和公安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所确定的内容予以实现的诉讼活动。执行主体为人民法院、
监狱和公安机关。 

 执行的法律依据 
 一、死刑判决的执行 
 二、死刑缓期2年执行、徒刑、拘役的执行 
 三、拘役缓刑、有期徒刑缓刑的执行 
 四、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判决的执行 
 五、罚金、没收财产判决的执行 
 六、变更执行程序 
 （一）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变更 
 （二）暂予监外执行 
 （三）减刑与假释 

 



 1.刑事诉讼法有哪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它们
各自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什么是证据?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种类
收集和审查判断有哪些重要规定? 

 3.什么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
中的强制措施有哪几种? 

 4.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有
哪些重要规定? 

   


